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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104 国道温州西过境瓯海桐

岭至瑞安仙降段改建工程

（瑞安段） 

行业

类别 
公路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104 国道西过境公路瑞安段

（飞云江六桥）建设指挥部

项目

性质 
新建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浙江省水利厅、浙水许〔2011〕24 号、2011 年

5 月 10 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4 年 3 月-2019 年 1 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浙江中冶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浙江中冶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中交二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中交第二公路工

程局有限公司、安吉神龙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机电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上海电科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温州筑诚交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浙江中冶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2 

二、验收意见 

104 国道西过境公路瑞安段（飞云江六桥）建设指挥部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在

瑞安主持召开了 104 国道温州西过境瓯海桐岭至瑞安仙降段改建工程（瑞安段）验

收评审会，参会人员包括建设单位、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监理单位、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单位、施工单位、管理单位（见签到单），验收组以建设单位为组长。 

（一）项目概况 

104 国道温州西过境瓯海桐岭至瑞安仙降段改建工程位于温州市瓯海区潘桥镇

桐岭村南侧，起点桩号 K22+765，终点接 56 省道设菱形互通，终点桩号 K39+884.50，

路线全长约 17.12km（其中瓯海段 2.285km，瑞安段 14.835km），其中改建路段（左

幅利用高桐公路） 8.36km，新建路段约 8.76km。其中瓯海段起讫桩号为

K22+765~K25+055，瑞安段起讫桩号为 K25+055~K39+884.500。 

本次验收为 104 国道温州西过境瓯海桐岭至瑞安仙降段改建工程（瑞安段），

即桩号 K25+055~K39+884.500。 

工程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03）规定的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

计，设计速度 80km/h（其中 ZK28+404.506~ZK28+994.703 受上跨赵山渡引水渠桥

及原平面线形及超高等限制，设计速度 60km/h），路基宽度 32m，桥涵设计荷载：

公路Ⅰ级；路基及桥涵设计洪水频率 1/100，特大桥设计洪水频率 1/300。 

工程总投资 15.72 亿元。资金除省交通运输厅补助外，其余部分由瑞安市政府

负责筹措。 

工程建设总工期 59 个月，2014 年 3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1 月完工。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10 年 10 月，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根据审查意见修改完成

《104 国道温州西过境瓯海桐岭至瑞安仙降段改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

批稿），浙江省水利厅以“浙水许〔2011〕24 号”对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工程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按照主体工程变化，水土保持总体布局稍作微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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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措施量随之调整。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本项目由浙江中冶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进行监测，于 2020 年 4 月完成监测总结

报告。 

监测结论为：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大部分已落实，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投入运行使用以来，总体运行良好，

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防治效果。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本项目验收报告由浙江中冶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于 2020 年 7 月完成编制

工作。 

验收结论为：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建成后，运行情况良好，安全稳定，暴雨后

未见损坏，起到了较好的水土保持作用，基本上达到了水土流失防治预期的效果，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至今，有效控制了项目区的水土流失，防止水土流失危害的

发生，恢复和改善项目区的生态环境。工程建设中各水土流失区域均得到了有效地

治理和改善，扰动土地整治率 100%，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62%，土壤流失控制比

1.7，拦渣率 97%，林草植被恢复率 99.51%，林草覆盖率 28.02%。各项指标均达到

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 

（六）验收结论 

经复核，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实施了表土剥离、截排水工程、场地平整、绿化覆

土、余方清运、撒播植草、园林式绿化、幼林抚育、路基临时排水沉沙、急流槽、

钻渣泥浆沉淀池防护、临时拦挡等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基本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中

确定的各项目标值，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防治，同意水土保持设施通过竣工验

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建设单位应对破损区及时进行修整，对缺苗区及时进行补植，并加强养护工作，

确保水土保持措施发挥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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